附件2：《杜绝围串标行为承诺函》参考格式
 
致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bookmark: _GoBack]我司承诺公平公正参与贵方组织的项目名称：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2026-2027年专题模型制作项目、项目编号：YCZB-2026-GZ-01027，我司在法律上、财务上和运作上完全独立，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相关采购活动的情形，不以任何形式进行“串标”行为。我司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司不存在以下串标行为：
1.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3.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5.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二）我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的如下行为: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三）我司不存在“疑似”串标的如下行为：
1.不同投标人存在相同的登记电话、邮箱、地址；
2.不同投标人存在相同的年报地址；
3.不同投标人现有的法定代表人、主要人员存在交叉；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形式上异常一致，包括封面、内容、纸张质量、装订方式等；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出现的错误异常一致，包括出现相同错误的文字填写或表述方式等；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指标及方案相识度或重复度高；
7.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出现相同的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地址、邮箱等；
8.投标文件中所附业绩或合同上出现的名字，与另一投标文件出现的人员相同；
9.不同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住址一致或异常接近；
10.相同的几家投标人多次一致性参与同一项目投标；
11.同一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多次代表不同投标人出现在不同的采购项目投标文件中；
12.同一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多次以联系人或授权委托人出现在不同公司签署的合同中；
13.其他容易产生问题线索的表现：如中标人与非中标人投标文件存在明显的制作质量差异（内容、方案及所附材料详实程度）、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出现相同或相似笔迹的记号等；
14.合同中的联系人、合同签署人与非中标人投标文件中姓名相同、联系方式相同；
15.合同中的货物或服务的品牌、型号、技术指标、价格等与非中标人投标文件的相同。
我司保证上述陈述真实、有效。如有发现我司存在虚假陈述，组织或参与围标、串标行为，我司、法定代表人、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自愿遵守相应的处罚决定。
特此声明承诺。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